
 

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专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和《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作为阳光新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

基于客观公正的立场，现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

意见如下： 

一、关于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 

项说明和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

的监管要求》等规定和要求，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按照实事求是

的原则对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况、公司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

认真的检查和落实，具体情况如下： 

（一）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

金的情况。 

（二）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包括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实际担保

余额为 35,64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3.25％。报告期内公司无

新增担保。 

二、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在不影响公司自身正常经营的情况下，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晟璞为上海银河

提供财务资助，是维护上海银河正常刚性资产管理的需要，同时采取了必要的风

险控制和保障措施，上海银河各方股东按股权比例不定期向其提供同等条件的财

务资助，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况。上述对外提供财务资助行为符合深交

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本次决策程序合法、有效，我们同意

本次对上海银河的财务资助行为。 

独立董事：刘平春、张力、郭磊明 

二〇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